听    证    报    告

听证报告制作说明

听证报告是听证主持人在听证结束后向本机关负责人提交的关于听证情况和处理意见的书面文书。

制作听证报告应注意以下几点：

1．内容完整。听证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1)听证案由；(2)听证主持人和听证参加人的基本情况；(3)听证的时间、地点；(4)听证的简要经过；(5)案件事实；(6)处理意见和建议。

2．重点突出。案件事实和处理意见是听证报告的价值所在，应作为重点加以阐明。关于案件事实，应写明调查人、当事人、第三人之间是否存在争议，如有，应分别写明各方共同认可的事实和存在争议的事实以及所持依据。关于处理意见，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分别提出以下建议：(1)经过听证，当事人对拟作出的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具体处罚意见无异议的，建议直接按该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2）经过听证，认定拟作出的处罚决定的事实不实，且证据确凿的，建议按新认定的事实研究和决定处罚意见。(3)经过听证，发现已认定的事实不实或存在疑点、尚需进一步查证的，建议有关机构查证。(4)经过听证，发现拟作出处罚决定的理由、依据不准确或处罚过重的，建议重新研究决定。

3．层次清楚。为便于阅认，报告应为求层次清楚。为此，撰写报告时可按前述六项内容分栏分主题写作。
